
 

国家能力：走出理论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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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能力是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概念。然而，国家能力作为一个分析性概

念却深陷理论荒野。在实证研究中，概念和理论的混乱导致了诸多问题。在对有关国家能力结果和来源/差

异的大量文献进行批判性评论的基础上，我们重构了国家能力的概念结构。具体来说，通过修正迈克尔·曼

的颇具影响力的国家权力理论，我们将国家能力定义为资源和能力的结合，包括四个维度：强制能力、汲取

能力、行政能力 I（递送服务）和行政能力 II（信息收集和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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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从“找回国家学派”的理论价值被充分挖掘之后，理论界对诸多经验现象的解释愈发离不开与国家

相关的概念。“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与“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发展型国家和国家自主性

等重要理论密切相关，是当前国家理论研究中最耀眼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政府对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举国体制”的现实诉求，进一步迎来了国家理论的大繁荣。

国家能力更是成了解释一切政治经济现象的“万金油”，承载着学术界无以复加的期许。在理论发展和现

实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国家能力研究早已从特定的政治学论题，跨越到了经济学和社会学，成为真正意义

上的社会科学核心议题。

早在 1954 年，穆什金和克劳瑟在研究美国税收时就提出了国家能力概念，并尝试进行量化。①但是，理

论界对国家能力的重视主要始于斯考切波。②近年来，国家能力研究快速膨胀，涌现出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③、

 

①Mushkin, Selma J & Beatrice Crowther, Federal Taxe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State Capacity,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Division of Public Health Methods, 1954.

②Skocpol,  Theda, “Introduction,”  in  Evans,  Peter  B,  Dietrich Rueschemeyer &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卢凌宇、许剑：《因“祸”得福？石油进口依赖与发展中国家能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12 期；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

力与经济发展》，《中国政治学》2019 年第 1 期；Tang, Shiping,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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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发展①、政治精英②、金融化③、法治建设④、国家权力⑤、应急管理⑥等诸多议题的讨论，至今方兴未艾。

尽管“国家能力”这一概念已经被普遍使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自身得到了清晰的

界定，实证研究的丰富性并不能遮盖“国家能力”在理论上的模糊性。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尽管国家能

力非常重要，但现有文献并没有给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或公认的度量指标，常用的度量标准也很少经

过效度检验。⑦根据加里·戈茨的归纳，一个合格的概念需要包括三个方面⑧：第一，基础层面−反映

事物的本质，即明确内涵；第二，区分层面−划定概念边界，即确定外延；第三，操作层面−可操作

化，即测量、加总和比较。从已有文献看，理论界把国家能力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操作层面，对更根本的基

础层面和区分层面关注不多。本文认为，牺牲概念的理论化而片面追求操作化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如

果“国家能力”缺少完备的概念框架，测量指标的多样化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其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事实

上，现有的实证研究已经出现了测量指标和概念不一致的情况，甚至把理论逻辑上相反的变量用来测量相

同的概念。⑨因此，本文认为国家能力的研究起点要回到概念分析，这是开发出更为有效的测量工具和指

标的前提，也是研究与国家能力相关的因果关系的基础。 

二、能力的结果：作为解释变量的国家能力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家能力”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结果和来源。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两

个维度就是作为解释变量的国家能力和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国家能力。⑩本文首先评述作为解释变量的国家

能力文献，而后是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国家能力。

第一，国家能力被用于解释政治后果。这个脉络的文献聚焦于内战（族群冲突）以及“政体韧性”

 （regime resilience）的解释。在世纪之交，第三世界国家频繁遭遇“国家失败”，政治秩序受到内战、族

群冲突的威胁，弱小的国家能力被诊断为暴力发生和国家失败的根源，国家能力因此成为内战和族群冲突

的重要解释变量。福山认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由于缺乏垄断暴力的强制能力，导致了国内改革和外

部援助都难以扎根，这表明国家的“能力”（strength）和“范围”（scope）至少是同等重要的。⑪无独有

偶，詹姆斯·费伦和大卫·莱丁发现频繁的政治斗争是国家能力低下的表现。⑫卡尔·德鲁昂也认为内战

国家能力：走出理论荒野

 

①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张长东：《国家治理能力现代

化研究−基于国家能力理论视角》，《法学评论》2014 年第 3 期；张树华、李墨洋：《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论推进国家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和关键点》，《治理现代化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②曹航、唐世平：《权力格局、国王支持与泰国军人政权的韧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 年第 1 期；王海洲：《国家能力建设的象征

维度》，《政治学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③刘长喜、桂勇、于沁：《金融化与国家能力− 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5 期。

④尤陈俊：《法治建设的国家能力基础：从国族认同建构能力切入》，《学术月刊》2020 年第 10 期。

⑤耿曙、王颖颖：《发展研究中的“国家能力解释”−论证逻辑的陷阱及其超越》，《社会学评论》2022 年第 2 期；Zhang, Changdong,
 “State Capacity and State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Review, vol. 21, no. 3(2021), pp. 1-20.

⑥胡鞍钢、李兆辰：《论国家治理能力的多目标机制−以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6 期。

⑦Luna, Juan Pablo & Soifer Hillel David, “Capturing Sub-National Variation in State Capacity: A Survey-Based Approach,”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61, no. 8(2014), pp. 887-907；马天航、熊觉：《理解“国家自主性”：基于概念的考察》，《学术月刊》2018 年第 8 期；Rogers, Melissa
Ziegler & Nicholas Weller, “Income taxation and the validity of state capacity indicators,”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34, no. 2(2014), pp. 183-206.

⑧Gary Goertz, Social Sciences Concep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⑨Besley, Timothy & Torsten Persson, “Wars and State Capacit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6, no. 2-3(2008), pp. 522-30; Besley,
Timothy & Torsten Persson, 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 Property Rights, Taxation, and Polit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9, no. 4(2009), pp.
1218-44.

⑩本文同意（耿曙、王颖颖，2022）的结论之一，即学界用“发展结果”反向定义“国家能力”，又用“国家能力”解释“发展结果”，即

国家能力既做解释变量，又做被解释变量。不过，“国家能力”和“发展结果”的双向因果干扰并不能推论“国家能力”与发展之间不存

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因为国家能力与发展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既然是可实证的，就不能说“国家能力”与“发展结果”之间是循环论

证，也不能使用“国家权力”代替“国家能力”。

⑪Fukuyama, Francis, “The Imperative of State-Build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2(2004), pp. 17-31.

⑫Fearon, James D &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1(2003), pp.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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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是由于国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来阻止战争。①突破从单纯的国家强制能力视角解释内战和族群冲

突，汉内·费尔德和因德拉·德·索伊萨从军事能力、汲取能力和整合能力来综合考察国家能力对内战或

和平的影响，发现和平在国家−社会协同下产生，相比于暴力强制，公共产品提供和可置信承诺更容易带

来社会的服从。②

在政治后果方面，国家能力还被认为有助于提高政体韧性。国家能力与政体韧性的文献，普遍采用了

米格代尔的国家能力定义，即国家穿透社会、管制社会关系、汲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③大卫·安德森等

人发现，国家能力在不同的政体中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在民主政体中，执行能力带来的绩效合法性更重

要，而在威权政体中，强制能力所保障的统治者对暴力的垄断更为关键。④威权政体的国家能力在选举中

表现为，政治精英能够操控投票行为和选举流程，并镇压与拉拢反对派和异见者以掩盖选举欺骗，维护政

体稳定。⑤这支文献的贡献是在研究国家能力和政体韧性的关系中，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国家”和“政

体”。国家和政体的运行都需要由具体的组织和制度来执行，区别在于国家能力主要指的是领土控制和政

策执行，而政体是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集合，它确定了权力持有的来源和职权。⑥也就是说，政体偏重于

权力本身及其持有者，而国家偏重于共同体，即权力所投射的范围。

第二，国家能力被用于解释经济后果。这支文献通常与发展型国家文献交织在一起。经典的发展型国

家理论强调国家具有塑造结构性变迁和促进工业增长的能力，有效的官僚制和国家自主性是产业和社会政

策的前提条件，它们共同促成了亚洲经济奇迹。⑦“ 国家自主性”概念的贡献在于肯定了国家在干预经济

转型中的作用，但并没有能够把“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区分开来，而是笼统地把“扶持产业”

 “控制金融”等举措视为国家具有的能力。琳达·魏丝则跳出了“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发展”的叙事，把国

家能力作为解释经济发展的独立概念−国家不一定要通过改变社会行为体来实现其能力，参与社会协

商、吸纳人才、与企业集团等群体的制度化合作、推进创新战略等都可以体现国家能力。⑧在国家能力与

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中，国家能力通常被分解为多个维度的能力。蒂莫西·贝斯利主张国家能力包括法治

能力、财政能力和集体能力三个维度，分别履行市场支持、税收汲取和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它们是制度

的一致性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和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促成经济结果的机制。⑨而马克·丁塞科和卡茨·加

布里埃尔认为国家能力运作的路径是国家从资源所有者处汲取税收，再投入到公共产品，从而将国家能力

分解为汲取能力和生产能力，分别指代国家征税和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⑩

第三，国家能力被用来解释广泛的公共政策后果。国家能力被等同于政府能力或治理能力，既包括国

家机构和制度的正式结构和程序，也包括制度实际作用的方式和特征。这个脉络的经典文献最早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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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 Rouen Jr, Karl R & David Sobek, “The Dynamics of Civil War Duration and Outcom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1, no. 3(2004), pp. 303-20.

②Fjelde, Hanne & Indra De Soysa, “Coercion, Co-Optation, or Cooperation? State Capacity and the Risk of Civil War, 1961-2004,”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6, no. 1(2009), pp. 5-25.

③Migdal, Joel S,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④Andersen, David, Jorgen Moller, Lasse Lykke Rørbæk and Svend-Erik Skaaning, “State Capacity and Political Regime Stability,” Democratization, vol.
21, no. 7(2014), pp. 1305-25.

⑤Seeberg, Merete Bech, “State Capacity and the Paradox of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Democratization, vol. 21, no. 7(2014), pp. 1265–85.

⑥Hanson, Jonathan K, “State Capacity and the Resilience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the Institutional Underpinnings of
Autocratic Pow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9, no. 1(2018), pp. 17-32.

⑦Johnson, Chalmers,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⑧Weiss, Linda,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⑨Besley,  Timothy & Torsten Perss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  State  Capacity,  Peace,  and Incom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 6, no. 1(2014), pp. 927–49.

⑩Dincecco, Mark & Gabriel Katz, “State Capacity and Long-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6, no. 590(2016), pp. 189-218.
此外，帕特里克·哈姆（Patrick Hamm）等人观察到，后共产主义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的休克疗法重创了来自国有企业的税源和管理私有部

门的制度，国家的财政能力和执行能力受到损害，从而导致了经济停滞，参见 Hamm, Patrick, Lawrence P. King, and David Stuckler, “Mass
Privatization,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7, no. 2(2012), pp. 295-324. 依
照这一逻辑，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移植没有在部分转型国家中落地生根，相同的政策在不同情境下取得迥异的效果，这都是因为国家缺乏某

个维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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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斯考切波和芬戈尔德，他们在解释政府不同部门政策执行效果方面的显著差异时，引出了政府执行能力

概念。①德隆·阿西莫格鲁在解释美国 19 世纪的科技创新时，认为国家的基础性能力（以邮局数量来测

量）积极推动了专利活动的开展。②在深入研究公共政策后果的异质性中，国家能力被进一步拓展到了信

息维度和公共品（服务）维度。具体来说，国家能力的强弱取决于政府能否在不同的组织机构之间起到有

效的协调作用，收集和处理信息并投送公共服务。③一个强国家能力的例子是，在控制了医疗资源、老年

人口比例和民主水平之后，国家能力即政府有效性仍能显著降低新冠病毒死亡率④；一个弱国家能力的例

子是，长期低水平的公共产品提供会降低民众对国家能力的认知，削弱共同体中的社会信任和公民对政府

的信任，导致“侍从主义”（Clientalism）的兴起。⑤在将国家能力用于解释公共政策结果时，国家能力

的维度虽然多种多样，但主要集中于信息能力、决策与执行能力、强制能力、动员和达成合作的能力。⑥

在国家能力作为解释变量的文献中，可以发现不论是解释政治后果、经济后果，还是政策效果，既有

文献都没有分析国家能力的概念结构，片面强调国家能力的操作层面，忽视了基础层面和区分层面。具体

来说，政治后果文献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国家能力概念的基础层面，即没有明确内涵，从而不能反映国家能

力的本质。费伦和莱丁虽然强调国家能力表现在行政、军事和警察等几个方面，但并未对这几个维度分别

进行概念化，而是直接把笼统的国家能力和测量指标相联系。一方面认为人均 GDP 体现了国家在行政、军

事和警察方面的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又把国家能力等同于国家抵御反叛的能力。⑦德鲁昂则认为国家能力

体现于官僚制质量、政体类型、政府军队规模，实证研究发现只有官僚制质量降低了反叛军获胜的可能，

而政体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⑧亚历克斯·布雷思韦特用单一维度的汲取能力（财政能力）来代表国家在

适应和应对危机时的能力⑨，齐内普·泰德斯和杜尔逊·佩克森用政府质量来代表国家能力。⑩迈克尔·

麦克布莱德等将国家能力等同于保持良好治理和冲突管理的制度，是冲突各方所投入的公共品。⑪总之，

在考察内战和冲突时，尽管国家能力有多个维度，但从哪些维度分析国家能力，全凭学者自身的主观偏

好，没有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

经济后果和政策后果文献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国家能力概念的区分层面，即没有为国家能力划定外延，

而是以“国家+X”能力的形式无限衍生−由于观测到中国古代边境的土司制度通过影响政府能力（包括

财政能力、公共品提供和人才投送的能力）阻碍了当地长期人力资本积累⑫，就想当然地衍生出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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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人才投送能力；由于观测到政治制度通过国家能力影响了危机应对①，就衍生出管理危机的能力。国

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国家能力的外延就会越来越多，这就导致“国家能力”概念被无止境地切割，阻碍了

广义理论的构建。由于不能区分概念和确定外延，甚至出现了用“国家能力”解释“国家能力”的乱象。

比如，有研究认为，国家能力是灾害促进长期公共品供给的中间机制，包括强制力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转

移支付等方式。② 事实上，公共品供给本身就是国家能力的一部分，机制变量和结果变量实质上是国家能

力的不同维度。

总之，在作为解释变量时，“国家能力”并不是一个独立而完备的分析性概念。这与国家主义的理论

假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主义者倾向于将国家视为一个具有独立利益和偏好的行为者，如韦伯将国

家定义为“一个（成功地）主张垄断给定领土内暴力合法行使的共同体”③，在韦伯的语境中垄断暴力是

最重要的国家能力。但是，不同的国家能力在不同时空情境下的重要性也应不同，国家的各种能力是在社

会演化之中发展而来的。④国家能力不能仅仅围绕单一时空条件下政治体在某个领域的表现进行界定，这

会使概念缺乏外部效度；也不能够根据作者的研究旨趣来预设国家应该履行某些职能，这会导致国家能力

的碎片化和随意性。整体的“国家能力”偏重“国家”本身，以暴力垄断、领土控制为特征，而具体的

 “国家能力”弥散在特定时空情境下国家差异化的行动及其带来的结果之中。⑤ 

三、来源和差异：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国家能力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国家能力研究，聚焦于国家能力的来源和差异。国家能力的来源涉及时间维度的演

变，有助于在国家建构和发展的进程中刻画出国家能力演变的历史进程。国家能力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空间

维度上的异质性，关注同一时间何种因素导致了国家能力的不同。总的来说，这个脉络的文献主要从战

争、政治精英和历史遗产等角度解释国家能力的来源和差异。

第一，国家能力来源于战争。这个解释是“战争缔造国家”的翻版，把“国家能力”混同于“国家建

构”。在查尔斯·蒂利看来，汲取资源能力决定了从非政府组织中逐步独立出来的特殊组织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被称为国家。在军事竞争的压力下，国家需要集中权力来汲取税收，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合作，构建民

众和社会政治体的国家认同。国家在对外战争胜利中积累合法性，在反复的大规模征兵中积累组织能力，

这也是国家权力不断集中的过程。⑥蒂利的“好战国家”（bellicist state）影响深远，汲取能力和强制能力

成为国家建构视角下国家能力的核心内涵。但是，战争国家论并非没有缺陷。其中一个不足就是忽视了时

空情境，或者说理论的适用条件。尼古拉·根奈奥利和汉斯·约阿希姆·沃特的研究发现，在前现代时

期，贫穷国家并不比富裕国家更容易战败。只有在金钱对军事胜利变得重要，也即军事科技的进步使战争

变得昂贵的时候，战争才会通过对税收能力的投入而加强国家建构，权力整合较弱的国家则无法负担。因

此，战争国家论的成立有其前提条件。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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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形塑国家能力进路的文献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之间界限模糊，两

者甚至被等同起来。事实上，迈克尔·曼和蒂利都曾区分了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曼明确指出，国家权力

区别于其他社会权力形式（社会、军事、意识形态）的是其“领土性”（territoriality）。国家能力是国家

权力的行使方式，主要体现于基础性权力，即国家穿透领土执行政策的能力。①蒂利等人在曼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调了基础性能力：国家能力就是指国家控制领土范围内的人民、活动和资源能力。② 除了汲取能

力、强制能力和基础性能力，蒂利晚年还从权力投送的意义上定义了国家能力，即国家通过战争改变了

 “非国家”主体的资源、活动、人际联系的现有分配，以及这些分配之间关系的程度。③ 可以看到，以

 “好战国家”学说著称的蒂利在这里不是强调战争的直接作用，而是更注重国家对非国家主体的影响，是

在权力投送的意义上定义国家能力。继蒂利之后，另一个对“基础性权力”的概念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西

莱尔·索伊弗。索伊弗把“基础性权力”分解成了三个组成部分：领土性、中央政府的能力和国家对社会

的影响④，这个概念在当前“国家能力”研究中被频繁采用。⑤约翰尼斯·林德瓦尔和简·托雷尔延续了

国家权力−国家能力的逻辑进路，正式地概念化了作为权力形式的国家能力，把国家能力界定为政府期望

的政策和其结果之间关系的强度。在其看来，合法性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观念扩散来改变

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形塑人们的行为，有效降低了意识形态权力的成本，让权力行使更容易，减少政府

受到的抵抗。国家能力在本质上被认为是合法性和权力的结合。⑥

第二，国家能力来源于政治精英的投资。这支文献跳出了国家建构理论的束缚。如果说国家建构视角

的国家能力研究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那么政治家能动性视角的国家能力研究则是一种个体主义，强调

政治精英的理性行动对国家的形塑，国家能力被认为是作为统治者的政治精英权衡和投资的结果。在新古

典政治经济学范式中，政治精英同样是理性人，因而，国家能力并不是自然的产物。面对平民阶级对民主

的追求或者说权力资源再分配的诉求，精英阶级选择镇压（专制制度）还是让渡权力（民主制度）取决于

镇压和让渡成本的权衡。⑦因此，政治制度的形式（专制还是民主）是政治精英理性选择和投资的结果。

如果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为研究政治精英投资和政治制度形式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但并没有直接涉及

国家能力，那么，贝斯利则是沿着政治精英理性选择的路径，进一步回答：为什么统治者有动力来建设和

加强国家能力？他认为，国家能力的建立和累积是作为理性人的在任统治精英在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下，最

优化其利益的结果。具体来说，由于国家面临潜在的内外冲突风险、政治稳定的程度、制度的一致性、有

无共同利益、经济对自然资源和国际援助的依赖等一系列因素的约束，在任统治精英会根据现期的成本和

公共产品的预期收益做出理性决策，即对国家能力的不同方面进行相应的投资。根据国家能力的差异，贝

斯利区分了三种国家：“共利国家”（common-interest states）、“特殊利益国家”（special-interest state）、“弱

国家”（weak states），弱国家能力和政治暴力正是阻碍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机制。⑧

第三，历史遗产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在战争和政治精英的分析路径中，已经暗含了国家能力是在历史

国家能力：走出理论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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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累积形成的事实。蒂利、贝斯利、丁塞科等深入国家建构的历史，将“国家能力从何而来”的问题转化

为“国家从何而来”，追寻“有效国家”（effective state）的起源。国家能力的不同面向受时空情境的制

约，产生于多主体互动过程中，因此，通过回溯政治体制的历史来探索国家能力的起源，有助于发现国家

能力的本质。在后殖民国家研究中，由于存在强路径依赖，母国遗留下的制度和社会遗产赋予国家政治经

济结构的初始条件，是塑造其国家能力的重要因素，会对新兴国家的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①，不同的殖民

模式在横向上也导致了后殖民国家之间，甚至是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空间差异。有研究发现非洲殖民

时期的税收结构对 1960 年（新兴国家独立的主要年份）之后近半个世纪国家的汲取能力有重大影响。劳动

力储备丰富的经济体税收能力会更强，因为它们从殖民时期继承了官僚制度、强制能力等条件。②Chang
对比了英国在东亚和非洲的殖民地，发现英国殖民政府倾向于在地方抵抗势力较弱的地方建立严格的殖民

管理，而用于汲取地方资源的制度韧性是决定国家能力的重要条件。具有强镇压性和汲取性的殖民模式往

往给独立后的政府留下更强大的制度结构，带来更强大的国家能力。③

殖民遗产不但具有时间上的存留效应，还导致了空间差异。阿西莫格鲁从人员、基础设施等实体层面

考察国家能力，发现哥伦比亚的大量基础设施继承自西班牙殖民地时期，并在区域分布上呈现出较大的差

异。这种现象是殖民统治期间地方政府和国家之间的“网络博弈”（network game）的结果：地方政府和

殖民母国各自需要把有限的资源的投入到合适的地方，以最大化其收益。④ 戴尔发现越南北部继承了中国

古代帝国的官僚制，地方政府和市民社会都更为强大，权力趋于集中；而越南南部继承了高棉王国和法国

殖民者的侍从网络，权力关系个人化。由此，越南北部有更高的经济发展、公共物品和再分配水平，但是

对外国资本的吸引能力却较差。⑤总之，基于历史遗产的显著作用，影响的延续性和地理空间差异对理解

国家能力尤其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国家能力研究的核心正在于其高度的情境化特征⑥，国家能力的概念

化必须考虑社会政治体所处的时空属性。

比较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国家能力文献，能够发现国家能力作为解释变量时，很多文献实际

是根据国家能力的结果，包括经济后果、政治后果和政策后果等来反推国家能力的内涵，使得国家能力的

内涵不明和边界不清，进一步导致国家能力的外延无限扩大。相比之下，国家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时，解

释国家能力的来源和差异更容易触及国家能力的本质，从而明确国家能力的内涵。但是，由于不能有意识

地区别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来源在很大程度被混同于国家权力的来源，从而与国家建设理论

纠缠在一起，未能发展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能力理论。 

四、国家能力的概念分析框架：基于对迈克尔·曼理论的批判

如前所述，“从结果出发”和“从来源出发”是研究国家能力的两个基本路径，它们仍然没能彻底解

决国家能力的理论困境。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意义上重构“国家能力”这一核心概念。下文将对具有广

泛影响力的迈克尔·曼对国家权力的讨论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批判，为后文推出“国家能力”的新和框架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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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部分基础。

毫无疑问，迈克尔·曼对国家权力的讨论的影响是极其广泛的。事实上，自从他的讨论推出之后，绝

大部分关于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讨论都是在延展他的讨论。①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权力”（power）
是一个更加难以定义的概念。②鉴于“能力”（capacity）相对更容易被定义为：“资源”（resource）+
 “能力”（capacity），我们用“国家能力”替代“国家权力”，除非我们是讨论曼本人的理论。

曼的理论受到韦伯的影响，认为国家权力有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两个维度。根据曼的国家权力理

论③，专制性权力实际上是受到社会（无论是现代市民社会还是前现代传统社会）的约束而有所削减的国

家权力，社会约束是“国家自主权”（autonomous power）的对立面。④当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中时，社

会便可以约束、攫取甚至破坏国家权力，削减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一部分前现代国家由于国家权力没有深

入社会，它们的社会具有高度的自主权。基础性权力则是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渗透。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强化

表现在国家对“后勤”（logistics）的政治控制上。因此，曼认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体制能力，不管是否

 “专制”（despotic），都有向社会渗透其权力、让后勤执行其决策的能力，他还将这种能力称为“集体权

力”（collective power），即国家与社会的合力。⑤曼进一步认为，增加基础性权力并不一定会增加或减

少分配的专制性权力，并提出了四种国家和国家权力的理想型，分别为强专制性权力、强基础性权力的

 “官僚民主制”（bureaucratic but democratic）；强专制性权力、弱基础性权力的“官僚威权制”（bureaucratic
and authoritarian）；弱专制性权力、弱基础性权力的“帝制”（imperial）；弱专制性权力、弱基础性权力

的“封建制”（feudal）。

尽管曼的分析框架很有洞见，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其中最根本的缺陷就是将国家能力的构成要素与调

控因素混为一谈，未能作出明确的区分。在曼的隐喻中，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不仅是等同的，而且“国家

对社会的渗透”（state ’ s penetration of society）和自主性就是一种国家能力或国家权力。他的框架忽视了包

括军事强制、财政汲取、行政体制、信息决策等国家能力的直接构成要素，并将国家能力的调控因素以偏

概全视为国家能力的全部。要理顺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回到国家的基本概念，来澄清构成国家能力的本

源。本文采用了经曼修正的韦伯的国家定义：国家是一套分化的制度和人事。这个定义表明了国家的集权

性特征，即政治关系由中心向外辐射，其控制范围涉及领土上明确划界的区域，国家在这个区域可以通过

垄断有形的暴力手段，独自制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则。因此，国家是一个极为特殊且高度复杂的组织。

国家必须使用制度（例如法律）或调度下级组织（如官僚机构）来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管理，但国家有效

管理也受到渗透程度和自主性的中介调控。也就是说，军事强制、财政汲取、行政体制和信息决策是国家

能力的直接构成因素，而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则是国家能力的调控因素。基于此，我们重构了

曼的分析框架。在曼原本的框架中，国家自主性（调控因素）等同于专制性权力，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调

控因素）等同于基础性权力。我们认为，专制性权力应该是国家能力的直接构成因素与国家自主性（调控

因素）的乘积，基础性权力则是国家能力的直接构成因素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程度（调控因素）的乘积，

用公式表示为：

专制性权力 =
国家能力的直接构成因素

社会约束
=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 （1）

基础性权力 =国家能力∗国家对社会的渗透程度 （2）

根据曼本人的讨论，除非一个国家能够渗透到其辖域的社会中，否则，这个社会就不能真正约束或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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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国家机器。因此，国家自主性取决于国家对其社会的渗透程度。这种理解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

渗透程度和自主性实际上是国家能力的调控因素，而不是两种类型的国家能力或国家权力。如此，我们对

曼的理想类型做了以下改进，如表 1 所示。
 
 

表 1    作者修正后曼的国家能力分析框架

国家自主性 vs. 社会：

专制性权力的调控因素

国家对社会的渗透程度　　基础性权力的调控因素

低 高

高（例如：强社会约束） 封建制 官僚民主制

低（例如：弱社会约束） 帝制 官僚威权制
 

五、重塑国家能力概念

基于对曼的国家权力的批判，这里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掌握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资源以及强制、汲取

和行政能力的共同结果。①给定国家的意愿，这些资源和能力使得国家得以实现其设定的某些目标。

本文对国家能力的定义包含两方面内容：资源和能力。所谓资源，在概念上是指休厄尔界定的“社会

互动中一切可以作为权力来源的要素”②，在内容上包括物质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在现有文献中，物质

资源几乎是所有国家能力定义中都会包含的内容，意识形态资源则涵盖了曼对意识形态权力的强调，特别

是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③不过，资源和能力并不相同，资源不会自动转化为能力。比如，西班牙在

16 世纪初征服拉丁美洲后便掌握了大量资源，但它仍然是一个弱国家。④从资源和能力维度定义国家能力

的优势在于，这个定义是价值中立的，并且避免了将国家能力与其他可能对国家能力和国家绩效产生调控

作用的因素混为一谈的问题，比如政体类型、民主程序或意识形态，这些调控因素本身并非国家能力。这

是许多学者犯过的错误，包括曼本人。因此，尽管我们可能不得不通过度量国家能力的结果，来间接度量

国家能力的某些维度，但必须记住，这些结果是由国家能力和国家实现其目标的意愿共同决定的。因此，

不能简单地假设缺乏某种结果，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缺乏国家能力，因为亦有可能是国家缺少实现这一结果

的意愿。从结果来看，国家能力包括基本维度和扩展维度，前者是“国家属性”（stateness/statehood），即

合法垄断暴力的强制能力和汲取能力；后者包括政治、行政的各个领域，扩展到国家在各领域中的信息收

集、决策以及政策执行。基于此，本文认为国家能力在内容上包含以下四个维度：强制能力、汲取能力、

行政能力Ⅰ和行政能力Ⅱ。

接下来，本文对上述四个维度依次进行分析。第一，“强制能力”（coercive capacity）是国家对暴力

合法垄断的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最基础的维度，也是国家最早形成的能力。除非一个国家垄断暴力，否则

它无法做任何其他事情，包括汲取资源。事实上，除非流寇能在领土范围内垄断最低程度的暴力，否则它

甚至不能声称自己为国家。强制能力保证了领土范围国家的权威以及国家权力的行使，直接影响国家建设

的成败。如果强制能力低下，中央权威就无法在领土范围内提供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地方势力（如宗

族、族群等群体）会让国家的领土性无法百分百实现，这正是欠发达国家陷入不发展泥淖的一个关键因

素。⑤强制能力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和国家权力的直接体现，在国家成为自主组织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

用。强制能力和国家其他能力的关系在于，它保证国家在执行政策、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免受社会和民众的

反对。⑥强制能力为国家能力的其他三个维度奠基，在国家的有效运转中始终存在，尽管并不总是有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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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来。军事力量则是强制能力的子集。军队、警察的数量和质量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使国家权力渗

透到领土和机构之中，是国家机器的实在化和具象化。①

第二，汲取能力是指国家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主要是汲取税收的能力，也叫财政能力。它对国家

物质资源产生最直接的贡献。如果没有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一个国家就无法正常运转。历史经验表

明，过去的军事冲突对公共财政的长期影响是根本性的，强大的财政能力是历史带来的最为关键的长期制

度变革。②财政能力直接关系到公共品供给和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质量，因此，贝斯利和丁塞科等学者把财

政能力视为国家能力的核心。关于财政能力的重要性，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自利国家假说认为，国家

天然就是以扩大税收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统治者有维持统治权力，获取私利的偏好③；第二，战争缔造

假说，国家具有保全自身，加强军事竞争能力的强大动力，国防是国家必须投入和提供的公共产品。④第

一种解释主要来自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文献，以贝斯利为代表，而第二种解释主要来自经济史文献。经济史

研究指出，19 世纪之前，因为战争失败的惩罚较小，西欧的君主往往会在战争中过度投入，推动了财政能

力的提高。随着战争失败的政治成本越来越高，新的统治者继承强大的财政机构时，也希望利用这些机构

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将权力交还给传统精英，形成了累加性的财政能力。⑤战争的军事投入同时驱动

了汲取能力的发展和国家建设，是建立在强制能力之上的国家最为根本的能力。不过，尽管财政能力很重

要，但我们仍要牢记财政能力必须以强制能力为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日益凸显。⑥国家对金融行业“大开大合”波

动治理的目的，在于获得稳定有效的融资。⑦一方面，随着金融化发展，政府与金融的融合度越来越高，

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变化越来越容易影响政府行为⑧；另一方面，在金融化背景下，发展型国家相较以往的

互补性减弱，导致国家顶层设计和实施产业政策的能力重组⑨，国家通过财政金融化、外汇储备增长机

制、土地金融化等途径实现国家控制和资源动员。⑩ 换句话说，国家通过政治手段以“规训”资本，并使

资本为其所用。同时，“中国式分权”的制度结构给地方政府带来为增长而竞争的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

地方政府具有利用金融资源追求经济发展和财政收益的强劲动力。⑪金融无疑在国家汲取资源过程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金融手段在资源调配机制和运作成本与可能获益空间等层面与税收手段互相配合。但是，金

融在本质上是财政的补充，是财政能力的调控因素，本身不构成汲取能力的要素。因此，金融能力并不构

成国家能力的一个要素。

第三，行政能力Ⅰ，“行政能力”（administrative capacity）的第一个维度关注的是国家运行和管理的

能力，包括从上层的官员到下层的普通公职人员在执行规则和提供服务方面的能力，因此，也可以将行政

能力Ⅰ称为“递送能力”（delivering capacity）。行政能力Ⅰ的核心是官僚体系的质量，它受制度和政策的

影响。为了提供服务，国家需要资源，而获得资源又依赖汲取能力。国家执行其意志首先要依靠制度，尤

其是韦伯主义的官僚制（基于能力的、忠诚的、专业化的、与政治绝缘的），后者在合法化国家权威、管

理复杂事务和提高效率上起到重要作用。组织体系中的官僚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提供公共服务、管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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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凭借一定的技术能力进行数据收集和监督协调，有效地覆盖国家领土和社会群体。但是，仅仅有官

僚制是不够的，制度变化缓慢，而政策则必须应现实环境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因此，政策是吸收、减轻

短期冲击的重要工具。典型案例如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会采取多样的应对政策，让国家渡过危机①，政

策与执行能力之间的调适往往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的。②

第四，行政能力Ⅱ是“信息决策能力”（information and leadership capacity）。行政能力的第二个维度

关注的是国家收集信息和做出高质量决策的能力，其基础是官僚体系的质量和领导质量。本文给出的国家

能力的前三个维度是现有文献广泛接受的。但是，仅从前三个维度来定义国家能力是不完整的，第四个维

度−收集信息的能力和领导力−同样至关重要。国家领导者是一种拥有巨大政治权力的特殊代理人，

他们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除非中央政府能够制定基本正确的国家政策并推动制度变迁，

否则处在下级政府的公职人员将在经济发展中无能为力。因此，领导力必须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构成，对处

于变革时代，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如新加坡（李光耀）、韩国（朴正熙）和

博茨瓦纳等国家及其领导者。③

与此同时，即使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也必须依靠高质量的信息来做决策，这些信息只有具备相当能力

的官僚机构才能获得。事实上，一个国家要正常运作，地方官员和下层公职人员必须有收集信息并依此做

决策的能力。不可忽略的是，埃里克·诺德林格指出，国家做出的决策是具有私人偏好的官僚所组成的合

力④，故而让官员克服私利，达成集体行动，是对国家执行能力的内在要求。曼瑟·奥尔森提出，包含意

识形态和制度的选择性激励是维持集体行动的重要条件。⑤在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中，信息收集机构在功能

和结构上与那些执行规则或提供服务的机构明显不同。因此，虽然第三和第四个维度的国家能力都主要以

官僚机构的质量为基础，但国家既可能在这两个维度上都具有较强的能力，也可能在其中一个甚至两个维

度上能力较弱。这意味着，应当将行政能力的两个子维度分开，而非将它们合并在官僚能力或基础性权力之下。

近年来，随着公共卫生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国家能力研究逐渐进入公共管理领域，在国家能力

与政府能力被等同起来的同时，行政能力的子类得到了详细阐释，甚至有独立而出的趋势。⑥最典型的便

是“信息能力”（information capacity），即国家收集、处理、保存关于社会、人口和领土相关信息的能

力，体现于人口普查、统计年鉴、人口与选民登记、政府的统计机构等。⑦针对信息能力的本质有两种理

解，一种认为，有用的信息提升社会的“可读性”（legibility）−帮助国家理解和监管社会行为，抑制

搭便车现象的出现，从而进一步增强国家汲取税收的效果，并维护社会秩序；另一种则认为，信息支撑着

国家的各种行动，是执行的基础，比如找到政策执行的对象−获取产业信息以促进经济发展，了解社会

需求以投送公共服务，而国家收集信息的基础是领土延伸的广度，而不仅是中央政府的资源。这一观点甚

至可以追溯至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对基础性权力的阐释。⑧信息能力是行政能力下属的多种功能

 （如公共服务投送等）的基础保障，同时也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一种功能，和税收汲取类似。在互联网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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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Pepinsky, Thomas. B, Economic Crises and the Breakdow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Tang, Shiping, On Social Evolution: Phenomenon and Paradigm, London: Routledge, 2020.

③Amsden, Alice H, Asia’ 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④Nordlinger, Eric A.,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⑤Olson, Mancur,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Basic Books, 2000;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⑥Andrews,  Matt,  Lant  Pritchett,  and  Michael  Woolcock, Building  State  Capability:  Evidence,  Analysis,  Ac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ang, Shiping, On Social Evolution: Phenomenon and Paradigm, London: Routledge, 2020.

⑦Brambor,  Thomas,  Agustín  Goenaga,  Johannes  Lindvall  and  Jan  Teorell, “ The  Lay  of  the  Land:  Information  Capacity  and  the  Modern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3, no. 2(2020), pp. 175-213.

⑧信息能力的两种理解分别参考：Lee, Melissa M & Nan Zhang, “Legibility and the Informational Foundations of State Capaci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9, no. 1(2017), pp. 118–32; Brambor, Thomas, Agustín Goenaga, Johannes Lindvall and Jan Teorell, “The Lay of the Land: Information
Capacity and the Modern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3, no. 2(2020), pp. 175-213.

78

twukong
高亮
这里的Tang2020 都应该是Tang2022

twukong
铅笔

twukong
高亮

twukong
附注
引用应该是Tang2022



数据盛行的当代，信息的作用越来越强，信息能力的研究充实了国家能力中行政能力维度。无论上述哪一

种观点，都与国家能力的动态演化密切相关。

本文提出的国家能力概念框架弥补了现有理论的不足。对于经济学文献，贝斯利回答“国家做什么”

的问题，根据国家功能将国家能力分解为财政、司法（法治）和军事能力三个维度。①其中，军事能力和

财政能力与本文提出的强制能力和汲取能力类似，法治能力则是本文行政能力的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

概念在内容上覆盖了贝斯利的定义。但是，我们的定义与贝斯利亦有不同。第一，贝斯利忽视了国家信息

能力相关文献的洞见，本文则在行政能力的第二个维度捕捉到了这个要点。第二，本文在行政能力的第一

个维度覆盖了贝斯利的司法（法治）能力，但我们不建议使用这个概念，因为法治能力并不能构成一个分

析性概念。所谓法治能力，其实是制度与“管理”（administration）叠加的能力。制度决定能力，但制度

本身不是能力。所谓产权保护、合同执行就是制度和管理的范畴。在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因果链条中，国家

能力通常承担中间机制的作用，比如，政治制度通过国家能力影响经济增长。②

在政治学文献中，福山对国家能力的解释有一定代表性。福山承袭曼的基础性权力，对韦伯式的民主

程序、作为资源的能力和国家自主性的探讨具有启发意义，但他对国家能力的理解十分令人困惑。他将能

力和自主性作为国家能力的衡量标准是存在问题的。③国家自主性通常是指国家在制定政策时所享有的自

由，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在特定领域中度量国家自主性即使并非不可能，也一定是非常困

难，无法对其进行整体度量。④国家自主性实际是一种由社会力量决定的制度结果，因此它与国家能力明

显不同，它并非国家能力的构成，而是国家能力的调控因素，所以福山的论述引起了概念上的混乱。除此

之外，福山还将治理定义为“政府制定和实施规则、提供服务的能力，无论其是否施行民主”，这就混淆

了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质量。在概念上，治理质量是指政府政策和行动在促进集体利益方面的有效性，是

国家行使权力和能力的质量。⑤因此，治理质量也是国家能力的结果，如同经济发展是国家能力的历史累

积结果一样。总之，贝斯利和福山对国家能力的解释都存在不足之处，而本文提出的国家能力概念能够很

好地进行弥补。

国家能力的四个维度均由一国的制度和政策决定。在本质上，国家能力是多维度、多层次、多因果、

以及累积/历史的，因此，也是动态和演化的。如图 1 所示，国家能力的每个维度都相互关联，并受到其他

维度的影响。在图 1 中，单向箭头抓住了关键概念，即当我们分析国家能力时，必须将各种要素划分成不

同的层次，才能理解各要素和各层次之间可能的关联。国家能力发挥作用是一个递进性的过程，即强制能

力传递到汲取能力，进而产生不同层次的结果。双向箭头表示的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即在现实世界中，

处在不同层次的要素和结果将会互相影响。实线箭头表示影响是更强和确切的。虚线箭头则表示影响是相

对弱和不确切的。比如，强制能力对汲取能力是确定的，而汲取能力对强制能力的反作用则是相对不确定的。 

六、国家能力的测度

在操作层面，准确测量国家能力并非易事。从现有文献看，很多实证研究都是用“代理变量”（proxy）

来测量国家能力，而非直接测量。总的来说，代理变量分为单一指标和复合指标两类。第一，在单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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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esley,  Timothy and Torsten Persson, “Tax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5(2013),  pp.  51-110；Besley,  Timothy &
Torsten Perss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 State Capacity, Peace, and Incom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 6, no.
1(2014), pp. 927-49

②Dincecco, Mark & Gabriel Katz, “State Capacity and Long-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6, no. 590(2016), pp. 189-218.

③Fukuyama, Francis, “What is Governance?” Governance, vol. 26, no. 3(2013), pp. 347-368; Fukuyama, Francis, “Governance: What do We Know, and
How do We Know I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9, no. 3(2016), pp. 89-105.

④Skocpol,  Theda, “Introduction,”  in  Evans,  Peter  B,  Dietrich Rueschemeyer &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vans, Peter B, Embedded Aut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⑤Baland, Jean-Marie, Karl Ove Moene and James A. Robinson,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2010), pp.
4597-656. 笔者将在另一项研究中详细探讨治理质量的概念分析。在这篇文章中，读者只需了解治理质量同样是多维度、多层次、多因果、

以及累积/历史的，因此也是动态和演化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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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度量分析中，某一个特定的维度（如税收能力或信息能力）被认为对国家能力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与连结

作用①；或考虑到多个维度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国家在它们的协同作用下得以履行更广泛的职能。②这

个思路的代理变量指标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来自各国统计数据的客观指标，例如人均 GDP，政府税收收

入，军队规模与质量，公共产品提供的数量等；另一个是由跨国调查和专家打分带来的主观指数，如“政

体指数”（Polity），PRS 和 ICRG 中的官僚制的质量腐败指数、法治指数、发展指数（WDI）等。这些主

观的指数有很多几乎不可避免的缺陷，但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二，采用复合指标。常见的做法是先

根据所关注的议题来区分国家能力的维度，在综合既有文献中对该维度的测量后，通过主成分分析、贝叶

斯潜变量分析等方法，计算出包含上述维度的国家能力指标。本文对基于单一指标和综合指标度量国家能

力的代表性文献进行了整理，如表 2 所示。

严谨的概念界定是国家能力度量的前提。如果缺乏适当的概念界定，单独或复合地度量国家能力的不

同维度具有误导性，即使采用了潜变量或因子分析的研究方法也是如此。而目前存在的国家能力的测量体

系几乎都没有建立在一个好的概念分析上。因此，目前几乎所有的关于国家能力的数据集都是存在着诸多

问题。据此，我们认为，几乎没有一个现成的关于国家能力的数据集能够直接被拿来在实证中使用。

例如，亨德里克斯通过潜变量确定了国家能力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理性−合法权威、食利阶层专制主

义（对商品出口的财政依赖）和新世袭主义。然而，他的研究缺乏概念基础，因此度量是无效的。依据本

文的概念辨析可以发现，他度量的并非国家能力，而是国家能力与政治体制、国家−社会关系的混合物。③

杰西卡·福廷建构了适用于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测量指标，用腐败程度、基础设施、产权保护、税收汲取、

契约执行五个指标集合成一个专属于该地区的国家能力指数，考察了转型之后东欧国家的发展结果。④

他没有使用明确的维度来建构国家能力概念，而是基于案例的经验证据考察国家能力应该如何测量。同样

的问题，还出现在汉森和西格曼的研究中，尽管他们声称将国家能力狭隘定义为“国家机关有效实现官方

 

经济绩效和治理质量：教育水平、
经济增长率、腐败程度等

直接结果：治安状况、学校、医院、
公路、铁路等数量

制度与政策

基础维度

一阶替代指标

结果

强制能力：对暴力的垄断是
国家能力的基础

汲取能力：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资源

行政能力（递送能力、信息决策能力）
信息能力和领导力：信息的质量和数量
官僚体系的质量：向社会渗透的能力

（由数量来体现）和质量

图 1    国家能力的诸维度之间的层次及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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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Lee, Melissa M & Nan Zhang, “Legibility and the Informational Foundations of State Capaci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9, no. 1(2017), pp. 118-32.

②Besley, Timothy & Torsten Persson, “State Capacity,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Econometrica, vol. 78, no. 1(2010), pp. 1-34.

③Hendrix, Cullen S, “Measuring State Capacity: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ivi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3(2010), pp. 273-285.

④Fortin,  Jessica, “ A  Tool  to  Evaluate  State  Capacity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1989-2006,”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9,  no.
5(2010), pp. 6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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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能力”，但实际的测量指标来自大量数据集。①这些研究用多元潜变量处理的技术手段取代了概念

化的工作。
 
 

表 2    基于国家能力分解后的维度设计的当代国家能力测量指标②

维度 指标

强制能力

军事人员规模和开支（COW数据）

国家触及的领土范围

警察和军队相对于人口和领土的规模

财政/金融能力
税收相关指标：税收占GDP比重、总税收收入、贸易税比重、所得税比重、实际与预期税收比例

 （RPC）、人均税收

行政能力（递送）

相对客观的指标：公共产品（教育、医疗、邮局、道路网络里程）、韦伯主义官僚制指数（基于

能力聘任、工资管理和职业道路）、国家层级制度的历史（State Antiquity指数）

主观的指标：法治水平（PRS指数）、产权保护（ICRG指数）、选举参与和行政限制

 （POLITY指数）、官僚质量和腐败（ICRG指数）

行政能力

 （信息决策）

信息收集（普查频率与次数、统计部门的数量和质量）

领导力：领导人就职前在教育、经历及成就

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能够揭示国家能力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之间一致和稳健的关系。一个可能的

关键原因就是在处理这些模糊的概念时，存在概念混淆、理论不足和度量上的缺陷。③本文认为在明晰了

国家能力的概念基础上，度量国家能力的唯一可行方法是将国家能力分解，并在合理的概念化基础上分别

度量每个维度。概括来说，第一，对于国家的强制能力，有两个度量指标：警察和军队相对于人口和领土

的规模。社会政治是否稳定并非度量国家强制能力的可靠指标，因为它是国家能力和其他社会经济条件的

综合结果。第二，国家的汲取能力，税率，即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一个有效的测量指标，

但并非最理想的指标。更为精细的度量指标可以用所得税、财产税和消费税占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等。④

第三，直接度量行政能力是非常困难的。行政能力的第一个维度，即递送能力可以考虑使用两种可能的替

代指标：在关键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机场、学校）和教育方面的投资。⑤但值得注意的是，应当谨

慎看待这些替代指标，因为它们与经济绩效高度相似，并且只是部分地由国家能力决定。除国家能力外，

它们还受到国家意图和意愿的影响，但我们无法直接度量一个国家在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意图

或意愿。第四，行政能力的第二个维度信息能力，可以通过一国实施人口普查和收集地方信息及数据的频

率和准确性来度量。早期研究发展的文献曾使用一国的邮局数量作为有效的度量指标。

必须承认，当前国家能力从概念化到操作化之间还存在多个方面的张力：第一，理论上构建的国家能

力维度常常不能在实证上用相应的指标来测量，实证上的测量指标也无法直接指涉国家能力的强弱。以强

制能力为例，既有研究中多用军事支出和军队规模来进行测量。这只能说明国家镇压的能力，而不能说明

国家在领土范围内有效的军事控制，后者高度依赖于政治忠诚和地方的有效治安等因素；一个弱小的国家

也很可能会出于防范未来的军事竞争和领土威胁而进行军事投入。第二，用复合指标来测量国家能力时，

如何在理论（国家能力的本质、维度划分和来源/结果）上解释得通，多个因子之间在理论上是否具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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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anson, Jonathan K & Rachel Sigman, “Leviathan’ s Latent Dimensions: Measuring State Capacity for Comparative Political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83, no. 4(2021), pp. 1495-510.

②从社会演化的角度来看，国家能力在不同时空情境下的基因和表现型差异较大，故测度国家能力的指标也是不同的。例如学者们在测量 18-
19 世纪的国家能力时使用农产品产量（小麦、黑麦），使用主要道路长度和道路交叉口数量统计国家公共产品供给。参见 Markoff,
John, “The Social Geography of Rural Revol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0, no. 3(1985), pp. 761-781.

③关于国家能力的测量问题，早期研究参见 Kurtz, Marcus J & Andrew Schrank, “Growth and Governance: Models, measures, and Mechanism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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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vol. 6, no. 1(2014), pp. 9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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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第三，有许多变量和指标用于测量“国家能力”，确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很可能带入

竞争性解释。比如，用腐败指数和人均 GDP 来测量执行能力中的官僚制，前者是制度导向，强调国家机器

本身运转的质量；后者是结果导向，用制度的社会经济后果来倒推国家能力。很显然，这两种测量方式会

产生完全不同的因果机制。因此，要避免为了满足理论假设而刻意选择某种测量指标，这对研究者在不同

测量指标中进行取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当前的问题不仅在于测量指标的选择，更在于如何架起概念化与研究情境之间的桥梁，国家能力的测

量高度依赖理论概念和理论假设两者的统一。由于国家的实际表现与国家能力之间关系随着时间变迁而不

断动态演化，因此，测量指标也会因时代而变。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提高国家能力测量的效度检验意

识，尤其是“概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和“法则效度”（nomological validity）。①概念效度是指实

证模型中的变量要恰当地代表理论概念，与国家能力的内涵、维度这些受研究问题和情境决定的概念化内

容相符合；而法则效度是指在操作化后，用于测量国家能力的指标是否依然符合研究者提出的概念之间的

因果假设。 

七、总结与讨论

作为国家理论中流行的概念，“国家能力”的讨论来源于国家自主性、国家权力和国家建构等经典议

题。然而，相比于经验研究的井喷之势，国家能力在理论上进展缓慢。由于理论薄弱，当前的国家能力经

验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本文的定位是一篇理论反思型文章，弥补当前国家能力理论研究的匮乏。

本文首先从国家能力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两个方面，评述了国家能力的来源/差异和国家能力的

结果两大脉络的代表性文献，呈现了国家能力的全景式鸟瞰。已有文献在用国家能力解释经济后果、政治

后果和政策后果时，由结果反推国家能力内涵，导致国家能力的概念区分失效，国家能力以“国家+X 能

力”的形式无限延展。在解释国家能力的来源和差异时，战争缔造论、政治精英投资论和历史遗产论从不

同侧面触及了国家能力的不同维度，其讨论更接近国家能力的内涵。但由于不能区分国家权力和国家能

力，仍然不能提出一个分析性的国家能力概念。

本文通过批判和发展迈克尔·曼的国家权力理论，基于资源和能力重构了国家能力的概念结构−国

家能力有四个维度，分别是强制能力、汲取能力、行政能力 I（递送能力）和行政能力 II（信息决策能

力）。这一概念结构不仅符合分析性概念要求的基本层面、区分层面和操作层面，还超越了著名经济学

家−贝斯利的国家能力理论，也超越了著名政治学家−福山的国家能力理论。在操作层面，国家能力

的测量必须以清晰的概念化为前提。问题不仅在于测量指标的选择，更在于如何架起概念化与研究情境之

间的桥梁。因此，国家能力的测量需要概念和理论的统一。本文提出的国家能力四个维度的测量指标，可

以为今后的实证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本文对国家能力的未来研究带来多重启示。第一，国家能力的经验研究需要基于概念的明晰化。概念

明晰是概念的基础层面，只有概念明晰，才有可能满足概念的区分层面，即确定外延。如果没有坚实的概

念和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的价值就是可疑的。第二，在审视国家能力的结果这支文献时，我们发现许多实

证研究都支持国家能力的积极效果，如国家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这个结果与发展型国家理论不

符，国家能力越强并不必然带来高经济增长，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的配合，比如国家自主性的嵌入。因此，

国家能力的结果文献很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即只纳入了正面的样本，忽视了负面的样本。针对这

一问题，半负面案例是能够应用于国家能力研究的案例比较方法。半负面案例的研究重点在于探问具有相

似初始条件和相似机制的案例为何在不同的调控变量下导致结果不同，从而确定某项机制的存在，判断条

件的充分/必要性。它能够通过案例比较的反事实逻辑来实现过程的理论化，包括控制和解释中间过程，探

索机制冻结的结果，阐明因果之间的中间机制，兼顾研究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②半负面案例既能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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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dcock,  Robert  &  David  Collier, “ Measurement  Validity:  A  Shared  Standar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3(2001), pp. 529-54.

②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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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案例之中厘清国家能力的具体作用机制，回避量化研究中测量的困难，也能够借此机会完成系统的概

念化工作，比较国家能力和其他竞争性解释的关系，避免与其他因素相混淆。第三，因为“能力”本身的

模糊属性，国家能力的内涵高度依赖于国家能力的区分层面，清晰的维度区分能为后续的操作化工作提供

便利。本文认为，国家的重要能力是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社会政治背景和技术条件下选择投入特定维度

的能力，并随时做好调整的准备，更直白地说就是国家与时俱进，做出长远考虑的能力。从社会演化的视

角来看①，国家能力处在不间断的演化进程中，这要求把国家能力的时空属性纳入考虑。人类往往出于解

决特定问题达成特定目标而萌生观念，演化理论的这一重要前提也和国家自主行为高度契合。在多维度的

社会权力的作用以及技术、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之下，物质和观念的交互作用将使得国家行为的目的、手段

和资源在人工的“变异−选择−遗传机制”中产生与发展。

〔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YJC79003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20720221030）资助，高岭为本文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王胜强）

State Capacity: Out of Theoretical Wilderness
TANG Shiping,  GAO Ling,  LI Li,  LU Yichao

Abstract:   State  capacity  is  a  key  concept  for  understand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national  system  with  fully  mobilization.  State  capacity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however,  is  trapped  in

theoretical wilderness.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confusion leads to many problems in empirical research.

Critically building upon an extensiv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sources and outcomes of state capacity,

we  reconstruct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state  capacity.  More  concretely,  by  fixing  the  defects  within

Michael Mann’s influential  theory of state power, we define state capacity as the combination of resources

and  capacity,  which  consists  of  four  dimensions:  coercive  capacity,  extractive  capacity,  administrative

capacity-I (delivering services), and administrative capacity-II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d leadership).

Key words:  conceptual validity, state capacity, state autonomy, stat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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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Disagreements and Constructivism’s Conception of
Practical Reason

SUN Xiaoling

Abstract:   This  essay  links  the  constructivism  theory  of  Rawls  in  the  early  and  late  period,  namely  his

Kantian constructivism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vism. By procedurally demonstrating practical reason’s ability

to  construct  and  justify  moral  principles,  Rawlsian  constructivism  successfully  vindicates  a  Kantian

conception  of  practical  reason  without  resorting  to  controversial  metaphysical  presuppositions.  It  also

provides  a  rational  framework  for  reflection  and  dialogue  that  achieves  moral  agreement,  or  reduces

destructive moral disagreements. Rawls’ constructivism is a theory that seeks a moral solution on the basis of

recognizing the fact of moral disagreement. On the one hand, this theory insists on the practicality of reas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ws a moderate openness.

Key words:  moral disagreement, constructivism, practical reason

国家能力：走出理论荒野

 

①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演化理论，参见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 8000 年到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年；Tang,
Shiping, On Social Evolution: Phenomenon and Paradigm, London: Routledg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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